
2026年 5月 4日 星期一

本社地址：贵阳市宝山北路 372号 邮编：550001 直拨电话：报刊社办公室 0851－86626266 白班编辑室 0851－86625091 夜班编辑室 0851－86625148 广告热线：0851－86763333 零售：1.5元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印务分公司承印 地址:贵阳市乌当区高新北路 1号

本版主编：覃淋 本版责编：郑康宁 版式设计：蔡桂莉

现场新闻G

本报讯 （记者 田儒森 高琴） 两个大型木框，在贵
阳市观山湖区阳关大道人行道上“躺”了 4个多月，占据近
半幅人行路面，成为市民通行的“拦路虎”。“天眼问政”栏
目先后于 1月 17日和 4月 9日两次报道此事，但问题至今仍
未解决。4 月 28 日，记者再次回访发现，木框依然原地未
动。

今年 1月，有市民向“天眼问政”栏目反映，观山湖区
阳关大道人行道上出现两个半人高的大型木框。

记者当时实地走访看到，两个木框分别“躺”在不同位
置，严重影响行人正常通行。经测量，木框约占去半幅人行
道路面，行人经过时不得不绕行，不仅存在安全隐患，而且
影响市容市貌。

首次报道后，记者联系了观山湖区市政工程管理处。
市政工作人员到场查看后表示，木框下方为电缆井，建

议向观山湖供电局咨询。
随后，观山湖供电局工作人员经过现场核实后回复称，

该木框是北大资源梦想城小区开发商在前期修缮人行道时放
置，目的是保护电缆井。

供电局明确，该电缆井及井内电缆属于用户自有产权设
备，并非供电局管辖范围。供电局已通知北大资源梦想城物
业尽快移开木框围挡并恢复电缆井盖，保障人行道通行。

4月 27日，经多方辗转，记者联系上北大资源梦想城房
开公司——贵阳恒隆置业有限公司。

4 月 28 日，该公司工程部一位姓郑的工作人员来到现
场。

郑先生解释，当初是因为电缆井上方的条石电力井盖缺
失，为保障行人安全，房开才临时放置了木框作为警示和防
护。

“现在的问题是，房开公司已经破产，根本没有资金补
齐缺失的电力井盖。”他坦言，不敢贸然将木框移走，担心
市民踩空跌入电缆井，造成更严重的安全事故。

“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处理了。”郑先生无奈地表示，恳求
市政部门或相关公司能够帮忙接手处理这一问题，因为房开
方面实在无力承担。

4月 26日，“天眼问政”栏目接到贵阳
市民王女士留言，近两周在贵阳地铁 3 号
线贵医站出口处，有夜间长时间施工作
业，工作日和周末均在 22时后开始施工并
持续到凌晨，严重扰民，希望相关部门尽
快核查，规范作业时间，禁止夜间超时施
工，保障居民正常休息权益。

“超过零时还在施工，还让不让人休息
了。感觉在进行下水道抽水，可能是怕下
雨积水吧，发动机声音响个不停，夜晚尤
其扰人。”王女士说，她本以为就吵几天，
忍忍过去了，结果一直没停。

4 月 27 日 23 时许，记者在现场看到，
在贵阳地铁 3号线贵医站 C出口旁，路面放
置安全锥桶，井盖敞开，一台发电机正发
出“嗡嗡嗡”声。一名施工人员告诉记
者，此处正在进行下水管道疏通，由于管
道仅 60厘米宽，没有符合条件的机械设备

清堵，只能靠人工携带气泵爬入作业。
“我们晚上 8点左右开工，到次日凌晨 4

点左右结束，已经干了半个月。”他表示，施
工本身噪声不大，但气泵需电力带动，发电
机难免产生声音。“汛期要来了，不及时疏
通，以后污水可能外溢，希望大家理解。”

该施工人员称，目前仅剩两段管道待疏
通，其中正在施工的一段还需一周左右，另一
段约需一个月。“如果可以从地铁站接电，不
用发电机，就没噪声了。但这是区里的市政
工程，如果要接电，需要和地铁方面协调。”

交谈期间，两名施工人员从窨井中爬
出，满身污渍。

4 月 28 日，记者先后联系云岩区市政
工程管理所与云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云
岩区市政工程管理所工作人员称，该工程
属云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专项工作——易
积水点整治，从去年 12月启动，因在市区

施工，需分段进行。
云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则表

示，施工公司已被立案处罚。公司项目负
责人解释，发电机仅在抽水时偶尔使用。
对于从地铁接电的建议，负责人称施工点
位于道路，电线若经过路面易被车辆碾
压，存在安全隐患。

该局工作人员指出，施工方虽持有涉
路施工交通安全审查意见，允许其在规定
时段临时占道施工，但不代表可超时作
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
法》 第四十三条，夜间施工不能超过晚上
10点。“我们每日有夜班巡查组，接到投诉
会到现场及时处理并制止。”

眼下，汛期已至，管道疏通刻不容
缓，但夜间噪声也影响着居民生活。如何
平衡施工效率与居民休息，仍需相关单位
积极协调，寻求两全之策。

城市“血管”防堵施工，市民深夜被吵难眠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瞿浩然

4 月 18 日，“天眼问政”栏目聚焦贵
阳市观山湖区万科鸣翠小区附近每逢周
一、周四赶集日，带来的占道经营、违
停乱放、卫生糟糕、噪音扰民等问题进
行了报道。

4 月 23 日，记者再次接到万科鸣翠
住户反映：虽然相关工作人员前来治理
过，但问题完全没有解决，他们的生活
依然受到严重影响，希望这一问题能够
得到根治。

现场走访：
违停绵延两公里 斑马线也有摊位

当天 16 时许，记者再次来到鸣翠小
区附近的凤展路路口及宾阳大道实地走
访。情况与住户反映一致：宾阳大道沿
线 （从凤展路路口至维也纳酒店） 近两
公里长的道路旁，大量车辆违规停放，
严重路段甚至并排停放两排。在监控探
头下，车辆横七竖八；路边“全路段禁
止停车”的提示标牌前，满是小货车和
三轮车。

凤展路路口的斑马线被小货车、红
色帐篷占据，水果摊、小吃摊挤满路
口，车辆通行困难，秩序混乱。

除了违停乱象与占道经营，居民们
还反映卫生与安全隐患：摊贩撤离后，
原地遗留油污、垃圾散落，环境卫生堪
忧。

居民心声：
不反对赶集 但不能堵路

走访中，住户们的诉求集中而迫切：
“我们不是反对大家做生意，但不能

把我们小区的路口给堵了。”住户段先生

无奈地说：“每周一、周四，单排座货车
或面包车把凤展路路口堵死，早高峰开
车送孩子上学常被堵得寸步难行。而且
人车同行，太危险了。”

住户吴女士表示，赶集日不仅带来
出行不便，环境卫生也变得十分糟糕，
摆摊区域垃圾遍地。更让她难以接受的
是，由于附近没有公共厕所，一些摊贩
竟在小区偏僻处或草坪随意便溺，“好好
的环境被弄得乌烟瘴气。”

住户王先生对噪音污染忍无可忍。
“部分摊贩用小喇叭招揽生意，从早晨循
环播放到晚上，我们根本不敢开窗，有
时想休息都成奢望。”

住户们希望，云潭街道办、综合行
政执法局及交管部门能够联合治理，“我
们不是不让摆摊，但起码不能占用小区
出口以及公共马路，更不能影响大家正
常生活。”

如何解决：
交警现场劝离 住户期盼根治

针对住户反映的情况，记者向贵阳
市观山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及贵阳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八大队进行了反馈。

约 10 分 钟 后 ， 八 大 队 民 警 赶 到 现
场，立即对违停车辆进行劝离。经过近
一个小时的疏导，乱停乱放现象明显改
善。但摊贩驶离后，原地油污、垃圾仍
散落一地。直至记者离开，未见到综合
行政执法人员到场。

住户们表示，劝离解决不了根本问
题，希望多部门联合执法、形成长效机
制，从根源上治理。

他们认为，赶集日的“烟火气”，本

是城市生活的鲜活底色，但不应以牺牲
居民的权益为代价。他们希望职能部
门，既要理解摊贩谋生的需求，也要坚
守公共空间为民所用的底线——通过划
定专属经营区域、限定经营时间、加强

日常巡查与联合执法，让“烟火气”在
规范中延续，让居民的“出行路”“宜居
梦”在秩序中落地。毕竟，城市的温
度，既在摊贩的生计里，同样在居民的
安居中。

报道过后，道路拥堵、垃圾遍地、噪音不断等扰民情况仍然突出

“赶集日”带来的问题能否根治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高琴

本 报 讯 （ 记 者
周旺泽） 近日，“天眼问
政”栏目收到贵阳市民
反映，云岩区扁井巷 77
号一栋单元楼因燃气管
道存在安全隐患，被相关
单位通知停气并表示将
进行整改，然而两个月过
去了仍未恢复供气，居民
们生活深受影响。

居民姚女士告诉记
者，今年 2月，贵州燃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管理部抢维一班 （以下
简称“燃气公司”） 在
扁井巷 77 号四单元一楼
张贴停气通知，称该单
元 楼 二 楼 有 燃 气 泄 漏
风险。

“因为二楼装修房屋
改了燃气管道，有安全
隐患，燃气公司就把我
们整栋单元楼全部停气
了。”姚女士说，燃气公
司 工 作 人 员 告 诉 居 民
们，因为二楼居民不配
合解决，导致两个月以
来整栋单元楼都没有燃
气使用，严重影响了大
家的生活。

“燃气公司说他们没
有执法权，不能强行要
求 二 楼 居 民 解 决 问 题 ，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找哪个部门，希望媒
体能帮帮我们。”姚女士表示。

4 月 27 日，记者到扁井巷 77 号四
单元走访，在单元楼入户铁门上，看到
燃气公司张贴的“停气通知”。

通知内容明确指出，该单元 1号房
燃气管道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为保障燃
气用户的生命财产安全，将于2026年 2
月 23日 15时 10分起停气，并严禁任何
单位或个人私开此阀门。同时表示将尽
快组织人员对该管道进行整改，待安全
隐患消除完毕后及时恢复正常供气。

记者注意到，该单元楼为老旧小区
居民楼，在单元楼后方安装有疑似燃气
管道的黄色管道。

4月 28日，记者从云岩区盐务街街
道盐吉居委会了解到，经居委会工作人
员上门核实，扁井巷 77号四单元 1号房
（即姚女士所说的二楼居民） 装修并未
改变燃气管道原有布局。

盐吉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
20世纪 90年代，扁井巷 77号四单元居
民楼整体加建过阳台，且经过相关部门
报批，合理合规，目前的产权证明也对
此进行了标注。

“加修阳台就把外部的燃气管道给
包进去了，涉事居民只是装修改变了格
局，把阳台部分空间改成了厕所，燃气
公 司 就 要 求 别 人 恢 复 原 样 ， 方 便 检
修。”盐吉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但目
前对方认为自己这样做没问题，因此拒
绝配合。

后续如何，“天眼问政”栏目继续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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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万科鸣翠小
区周边赶集日变马路
市场，占道经营、车
辆 违 停 、 噪 音 扰 民 、
垃圾遍地等乱象久治
不绝，折射出城市治
理中烟火气与居民安
居的平衡难题。居民
态度十分理性，并非
反对市井集市与摊贩
谋生，而是反感无序
占 道 侵 占 公 共 道 路 、
破坏居住环境、干扰
正常生活。

市井烟火是城市
温情的底色，小摊是普
通人的生计，理应被包容体谅，但包容不是放任无序。公共道路、小区出入口属于公
共资源，不能被随意挤占。街道、城管、交管等部门应主动作为，统筹规划固定经营
区域，明确经营时段、划定经营边界，常态化巡查管控违规占道与噪音乱象。

城市治理的真谛，是兼顾摊贩谋生需求与居民安居权益，在规范中留住烟火气，
在秩序中守护宜居感，让市井繁华与百姓安宁双向共生、互不冲突。 文/图 周滔

守护烟火气的同时也要守护宜居感

废弃木框侵占人行道：

房开称“无力处理”

木框下面是电缆井。

本报讯 （记者 陈龙 赵飞羽） 近日，“天眼问政”
栏目接到网友反映，位于贵阳市南明区的朝阳洞路与新寨路
交叉口，长期存在露天明火取暖、垃圾乱堆乱丢、随地大小
便等问题，希望职能部门整治。

记者立即到现场走访，未看到露天明火取暖现象，但有
不少务工人员聚集在路口空地处等候务工；同时，新寨路口
至后巢村村委会沿线局部区域，存在垃圾乱堆、排泄物未及
时清理、游摊占道经营阻碍车辆通行等问题。

针对网友反映及现场情况，记者联系了后巢村村委会。
不久，后巢村村委会城管负责人宋先生，带领 3 名城管队
员、2名保洁人员赶到现场，开展整治工作。

整治期间，城管队员劝导务工人员不要在路口空地随意
明火取暖，表示这样不仅污染环境，还带来安全隐患；保洁
人员同步对沿线果皮纸屑、排泄物等杂物进行清扫。城管队
员还对占道经营人员进行了劝离。

经过现场整治，该地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下一步，后巢村将持续督促环卫作业单位加强日常保

洁与巡查力度，确保该区域环境干净、整洁。”宋先生说，
至于明火取暖、占道经营问题，后巢村将继续加大日常检查
处置力度，对类似行为及时规劝、整治，全力维护市容环境
与公共安全。

贵阳朝阳洞路与新寨路交叉处干净了

你还记得上学时老师为你写的评语吗？是让你眼眶一
热，还是心里一紧？前几天，一名小学老师写的作业批语，
不仅让学生心理难受，更是让众多网友感到不平。

4 月 27 日，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一名小学四年级学生的
家长反映，孩子的作业被老师批注“你的字和你一样丑
吗？”认为此举涉嫌人身攻击。4 月 28 日晚，河南省桐柏县
教育体育局发布情况通报称，涉事教师被批评教育、责令写
检查，涉事学校被通报批评，校长被约谈。

我们都希望能写一手好字，但谁也不是生来就写字好
看，谁也无法在初学阶段就能做到尽善尽美。学习本就是一
个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的过程，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
来说，老师的引导更是至关重要。

更让网友不满的是，事件曝光之初，校方的第一反应竟
说是“开玩笑”，声称老师的原意是“希望学生写字能像长
相一样帅气”，只是“表达方式欠妥”。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的第一要义，是教会孩
子尊重他人、守住人格底线。师德师风建设，要扎根在教育
的细节里。面对孩子的不足时，多一句“你可以做得更好”
的积极引导，把孩子当成一个平等的、有独立人格的个体，
而非可以随意评判的对象。

文/袁蓠芊

“你的字和你一样丑吗”
这样的“玩笑”开不得

天眼快评G

本报讯 （记者 赵哲铭 熊曼） 近
日，贵阳市民石女士向“天眼问政”栏目
反映，她途经喷水池贵阳饭店观光电梯旁
时，被高空坠落的电梯外墙钢化玻璃砸
伤。入院治疗后，却遭责任单位推诿，不
仅医药费无人续缴，事发地安全隐患也迟
迟未整改，多方协调至今无果。

记者于 4 月 30 日来到贵州中医药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对当事人石女士进行了采
访。石女士告诉记者，4 月 23 日下午 3 点
30分左右，她途经贵阳饭店公共区域观光
电梯附近时，被该处观光电梯外墙钢化玻
璃突然砸中。“我当时就被砸晕过去了，热
心路人见状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和 120急救电
话，将我送往医院救治。”

经医院诊断，石女士为创伤性耳聋，同
时伴有脊椎损伤、头部内伤。目前，石女士
每日需接受输液、理疗、针灸等多项治疗。

石女士称，截至目前，已产生医疗费
用 1.1万元左右，事故责任单位贵州华恩商
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仅在事发初期支付了
5000 元，石女士自行垫付了 6000 余元。“如
今已出现欠费情况，医生多次催促续费，我
们家已无能力继续垫付，所以就和责任方协
商，让他们先为我续交医药费，保障正常治
疗，但是多次沟通他们都不同意。”

“在派出所要求下，贵州华恩商业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仅在事发后，曾到
医院配合完成基础检查，此后便再无过
问、探望事宜。我们和他们协商垫付医疗
费一事，他们态度强硬，拒不缴费，只说
让我们直接协商一次性赔付问题。但伤者
还在住院治疗，我们又怎么知道该赔付多
少呢？”石女士家属说，贵州华恩商业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若不接受一次性
赔付，就让其自行通过司法起诉途径解决。

石女士表示，目前自身伤情还未治疗终
结，当务之急是先完成系统治疗，希望对方
尽快续交医疗费用，把伤病彻底治好，不影
响后续正常工作生活。对于法律范围内合
理合规的费用，包括误工费、护理费等相关
必要开支，等治疗结束后再进一步协商。

石女士说，事发地点属于人流量较大
的公共区域，可据她了解，事故发生至
今，现场隐患点仍未得到有效整改。希望
责任单位尽快处理，消除公共安全隐患。

为此，记者来到贵阳饭店现场看到，
涉事电梯周围已被“禁止进入”的隔离带
和警示板围住，电梯玻璃破损位置也被塑
料板盖住。

随后，记者联系了贵州华恩商业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经理。刘经理说：

“事件发生后，公司处置现场后第一时间安
排人员赶往就诊医院，垫付初期检查与治

疗费用 2000元，并于第二日 4月 24日再次
垫付费用3000元。”

刘经理表示，公司在当日就对事发区
域进行警戒隔离，疏散人员，防止二次伤
害，并让电梯停运，对现场玻璃碎片及玻
璃破损处拍照留存。随后通知维保公司人
员到场，对电梯外侧玻璃进行逐一排查，
并对楼层内残留玻璃渣进行清理，防止掉
落。同时，安排保洁人员对路面碎玻璃渣
进行清扫，防止路人滑倒受伤。当天，公
司就联系玻璃生产厂家预订玻璃，生产完
成后就会对破损处进行修复。

“我们在 4 月 27 日安排人员去医院探
望，了解伤者伤情。当时医生给出的判断
是伤者听力下降，需要恢复听力。4 月 30
日伤者及其家属到公司协商垫付医药费事
宜，我们给出的意见是让伤者先行垫付，
后期因此事件导致的医疗救治费用，待伤
者出院后，与此事件相关的医治费用我们
都会承担，绝不推脱。但伤者的意见是必
须先行垫付住院期间的治疗费用，再谈后
续事宜，结果未谈拢。”刘经理解释，“主
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公司账上资金困
难，拿不出这么多费用；二、电梯外侧玻
璃与大楼同步设计、同步建设，法律上讲
属于大楼外墙的一部分，我们公司每月给
康磊物业 （大楼物业） 交物业费，理应由
大楼物业承担；三、公司也和电梯维保公
司签订电梯维保合同，电梯外部玻璃也属
于电梯的一部分，维保公司也应承担责
任；四、电梯产权虽挂在我们公司名下，
但电梯由 3 到 5 层共同使用，出现此次意
外，也应由不同业主共同承担责任。”

截至目前，石女士和贵州华恩商业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意见仍未达成一致，“天眼
问政”栏目将持续关注。

玻璃从天而降砸伤路人，医药费谁承担？

破损的玻璃依然没有修补好。


